吉林大学农学部印章使用管理规定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部印章管理,确保用印安全。根据国务院《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》精神和《吉林大学印章管理办法》，结合学部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 印章制作及启用 

(一) 农学部党委和行政公章，各学院（中心、所）、机关处（室）及直属单位的印章，由吉林大学校长办公室或党委办公室按规定程序负责刻制、启用。  

　　（二）各单位因工作需要，刻制其他专用印章的，应提出书面申请，需报主管学部领导签批。有关印章的名称、式样、规格等要事先报学部办公室审核。 

　　（三）所有带吉林大学字样的印章在刻制后使用前，均应到学部办公室备案后方可启用。 

第三条  学部印章使用审批权限
（一）以学部党委或学部名义向上级机关报送的请示、报告及下发的通知、规定等正式文件，按公文处理签批程序办理，由主管学部领导审签后报学部党委书记或学部长签批。
（二）以学部名义颁发的进修证书、结业或肄业证书、各类聘书等，由主管业务部门审核签字，报主管学部领导签批。
（三）以学部名义签定的协议、合同、担保书等，由主管学部领导或学部长签批。
（四）以学部名义签定的科研项目协议书、合同书、担保书等，由业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审核，报主管学部领导签批。科研成果报奖、项目申报、验收、申请专利等材料，由业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审核签批，学部办公室把关用印。
（五）同社会联合办学、培训签订的协议书、合同书等，报主管学部领导或学部长签批。
（六）各类学历证明、职工身份证明、住房公积金申请等须由主管业务部门审核签批，学部办公室把关用印。
　　 （七）办理各类进口物资（设备）的相关证明材料及车辆年检、办理牌照、保险等须由主管业务部门审核签批，学部办公室把关用印。
（八）各单位以学部名义办理的与上级机关（部门）、其他单位、部门之间的重要函件，报学部党委书记、学部长签批；一般事务性联系用印，报主管学部领导签批；经学部领导授权的日常事务性联系用印，由学部办公室主任签批。
（九）申请出国（出境）及办理涉外事项用印，由主管业务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字后，报主管学部领导签批。
（十）需要加盖学部领导名章时，一律由其本人批准，特殊情况可由领导授权，办公室主任签批。
（十一）其他需要使用学部印章的，一律按照使用审批程序，逐级审批后用印。
第四条  印章使用范围及程序
（一）用印人必须是学部在编正式教职工、在校学生或学部离退休人员。

（二）学部各单位及个人凡使用学部印章，除领导签批的文件外，其他均需先填写《吉林大学农学部用印审批单》（以下简称《审批单》），持领导签批后的《审批单》用印。填写《审批单》时，除签字项外其余项可打印或手写，手写时字迹要清楚、工整，内容要准确。
第五条  印章管理及责任
（一）学部印章按职责和权限分级管理。农学部党委和农学部行政印章及学部党委书记、副书记，学部长、副学部长名章由学部办公室指定专人负责管理和监督使用；学部机关各处（室）、直属单位、各学院（中心、所）等单位印章由各单位负责人指定专人负责管理与监督使用。 

　　　      （二）各单位要建立健全印章管理制度，加强用印管理，必须严格按使用范围和审批程序管理使用印章，并接受学部办公室的监督和检查。 

　　        （三）各单位管理印章的人员须经本部门领导审核，对不适合做此项工作的人员应立即进行调换。 

　　        （四）各单位的印章要妥善保管，存放之处必须符合重要物品及保密文件等有关存放保管的条件要素，严禁随身携带印章。如发现印章丢失或损毁应立即向学部办公室报告，并登报声明作废。 

　　        （五）对不按规定用印而发生问题者，必须追究责任，按其情节轻重，给予严肃的批评教育乃至纪律处分。对伪造印章或使用伪造印章者，要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查处。 

　　        第六条 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过去有关印章使用规定，如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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